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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院2号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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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甲    方：
	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院2号楼业主委员会

	乙    方：
	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	签订日期：
	2021年10月  日








补充协议

甲方：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院2号楼业主委员会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由于合同编号：SHNH-20211009-0158合同有未尽事项， 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签订本补充协议，作为主合同内容的补充。本协议约定事项如下：
1、 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院2号楼直燃机房备案所需要的下述各类文件、资料均由甲方提供，包括：
但不限于（1）2号楼直燃机房权属证明文件；
⑵安全用消防设施验收资料（2）；⑶2号楼直燃机房竣工验收备案资料；
（3）安全及消防设施验收资料；
（4）热源配置情况（自产或外购）的说明；外购热源的应当提供热源供应合同（交验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）；
；（5）直燃机房平面图。
2、 截止备案成功日之前的排污费（税）、滞纳金（或罚款）由甲方承担；
3、 自本合同签订后，备案成功后，排污费（税）由乙方承担。但因甲方未能提供上述资料，导致备案成功前产生的滞纳金（或罚款）及其他责任与乙方无关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备案报备流程、手续由乙方主导进行。
5、 甲方应全力配合乙方，备案资料应在2021年12月15日前交给乙方。
     合同中未末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院2号楼业主委员会（盖章）
委托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七日



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七日
